
03B国内·社会2013年7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范丽 校对／庆栋 组版／关欢欢

微博热议

核
心
提
示

□据 人民网

近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上
疯传。视频中，在河北唐山闹
市的马路中间，两名身穿协
警工作服的女子大打出手。

7月 15日中午，唐山警

方通过唐山市公安局官方
微博发布消息表示，当事人
系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交
警部门，从事交通协管员工
作的。目前，唐山交警队已
与其解除交通协管员劳务
合同。

□据 东南网

从外地到福建省福州市
打工的男子龚某，今年30多
岁。7月13日下午，他走进
福州茶亭派出所报警，声称遭
遇网络诈骗。原来，龚某前一
天晚上上网时，网页上弹出了
一名“美女主播”的诱惑照片，
点击进去后，发现是个裸聊网
站。在一名穿着性感睡衣的

“美女主播”言语挑逗下，龚某
开始和对方裸聊。但对方要
求龚某先给她的账户汇钱。
龚某汇过去数百元后，“美女
主播”开始脱衣，但扣子刚解

两个，马上就停住了，“想多看
点吗？那就继续汇钱吧”。

龚某为了“多看点”，在
对方的言语引诱下，他陆陆
续续又打了十几次钱，总共汇
去了2万多元，自己卡上只剩
下2000余元了，“美女主播”
的衣服还没脱完。一直被对
方牵着鼻子走，还没过够眼瘾
的龚某，这才恍然大悟，发觉
自己受骗了。

过了一个晚上，龚某心
有不甘，到派出所报警，并声
称当天晚上喝醉了，才做出
这荒唐举动。目前，此案还
在进一步调查中。

获捐家庭仅得6万元善款

闫淑青是聊城大学的大
三学生，两年前查出患有尿毒
症，辗转多地求医，等待肾源进
行移植手术。3月13日，闫淑
青的亲弟弟闫森，因急发脑出
血住进医院。在得知闫森没有
生还的希望后，闫森父母同意
孩子身故后捐献器官挽救他人
生命。除了将一个肾脏移植给
姐姐外，另一个肾脏、一个肝脏
共挽救了两个人的生命，两个
眼角膜使两名患者重获光明。

考虑到这个家庭的不幸，
闫森生前就读的聊城市文轩
中学开展了捐款活动，短短几
天募得31万元善款。

然而，善款的最终去向令
人匪夷所思。5月28日，闫淑
青的父亲闫玉房突然收到一
封文轩中学发来的快递，被告
知在分两次给闫淑青支付6
万元治疗费后，剩余的25万
元善款全部捐赠给了聊城市
慈善总会。

闫森家属收到的学校告
知书上只有短短两行字：“闫
淑青：鉴于你已出院，我们全
体师生捐款的目的已达到，现
商议决定终止对你的捐助，剩
余善款全部捐赠给聊城市慈
善总会。特此告知。”下面附
有35个家长委员会代表和师
生代表的签字。

学校说法矛盾重重

记者注意到，学校所说的

“捐款的目的”，前后表述不一。
在3月20日学校发出的

爱心捐助倡议书中，号召全体
师生：“向这个正在经历着苦
难的不幸而伟大的家庭伸出
援手，以告慰逝者，温暖生
者。”由此不难看出，捐款是面
向闫森家庭的。最后，善款却
并未尽数交给闫家。

3月26日，学校把正处在
丧子悲痛中的闫玉房叫去，和
他签订了一份捐款协议书，第
二条规定：“所捐款项用于闫
森同学患尿毒症姐姐闫淑青
的医院治疗费用。”目前闫淑
青只做完器官移植手术，将来
还要复查、服药以及定期治
疗。治疗未完，花钱不止，学
校“目的”又如何“达到”？

郑荣凯法律服务所律师
任巧认为，捐款是无偿的赠予
行为，但这种赠予是有条件
的，即用于闫淑青本人治病和
其家庭解困。在目的没有达
到、条件没有达成的情况下，
赠予不能撤销。

聊城慈善总会拒“退款”

学校出具的《关于全体师
生所捐善款的处理决定》说，
根据捐款协议书第六条，如捐
款目的达到后，捐款还有剩
余，则学校全部转给红十字
会。让人不解的是，当地红十
字会“不受理”的这笔捐款，聊
城市慈善总会接受了。

学校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们与红十字会联系，红
十字会说其人手少，工作忙，

不受理我们的转捐。我们又
联系了慈善总会，慈善总会非
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愿意接纳
我们的转捐，并答应可以视情
况继续关注此事。”但该市红
十字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工作人员说，红十字会之所以
不收，是考虑到学校并不是这
笔钱款的所有权人。

闫森的母亲王万荣告诉
记者，慈善总会一名叫于栋的
工作人员对她说：“不管是谁
捐款，我们都得要，要了可以
捐给那些更困难的人。”记者
就此拨通了于栋的电话，于栋
承认：“我们的系统排查有问
题，但捐款一旦进入慈善总
会，就不能再退出。”

让王万荣不解的是：孩
子没了，还捐献了器官，也
算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好
心人的捐款，为什么却被挪
走？一名参与捐款的家长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学
校 和 慈 善 总 会 的 做 法 不
解。他说：“他们做的，让逝
者寒心，让聊城蒙羞。”

少年捐器官家属获捐31万元，其中25万元遭转捐，获捐家庭仅得6万元善款

学校转捐，一场善事被扯皮

汇了2万多元女主播还没脱光
裸聊男子心有不甘报警

惹事的又是“临时工”？
唐山警方：对打女交警系协管员，已解除劳务合同

@给你我的祝福：希望当
地有关部门赶紧查清!速速处
理好相关事宜!不要让逝去的
生命不安!让家属失子又痛心!

@廖灵芝：学校有这样
的权力啊,没想到啊。

@宽纳：真的是转捐了
吗？为什么捐给慈善总会？
人家本来就是贫困家庭，为什
么将大额款项捐给别人？

□据《人民日报》

山东聊城15岁少年闫森去世后捐献器官救助5人，考虑到这个家庭的
不幸，闫森生前就读的聊城市文轩中学开展了捐款活动，短短几天就募得
31万元善款。在给了少年的家属6万元后，学校却将剩下的25万元转捐给
了当地慈善总会。学校转捐的原因是什么？红十字会不敢要的一笔钱，当
地慈善总会为何收了不肯退？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两名身穿协警工作服的女子大打出手 （网络图片）


